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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AI)的深度赋能正重塑电子商务的信任基础与价值逻辑，传统依赖制度保障的静态信任模式逐

渐转向“算法可解释–数据透明–智能共创”的动态体系。本文通过理论梳理与机制分析，探讨AI赋能

的数字信任演化规律与价值共创逻辑，构建“三层螺旋”数字信任模型。研究发现：数字信任经历“传

统制度信任–算法计算信任–认知交互信任”三阶段演化，AI角色从“工具性赋能”升级为“信任中介”

与“认知伙伴”，打破传统信任结构并拓展价值共创边界；“三层螺旋模型”中，技术层(数据透明、算

法可解释)奠定信任基础，认知层(AI感知、心理互动)转化情感认同，价值层(人机共创、信任反馈)实现

信任再生，三者动态循环形成闭环；信任是AI赋能价值共创的核心前提，直接影响消费者参与深度。研

究为电子商务数字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为AI技术伦理化应用与可持续商业生态构建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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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empower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reshaping the trust found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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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logic of e-commerce, with the traditional static trust model relying o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gradually shifting to a dynamic system of “algorithmic interpretability-data transparency-intelli-
gent co-creation”. By sorting out theories and analyzing mechanis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
lutionary law of AI-enabled digital trust and the logic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constructs a “three-
layer spiral” digital trust model.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Digital trust undergoes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trust-algorithmic computational trust-cognitive inter-
active trust”; the role of AI evolves from “instrumental empowerment” to “trust intermediary” and 
“cognitive partner”,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trust structure and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three-layer spiral model”, the technical layer (data transparency, algorithm in-
terpretability) lays the foundation of trust, the cognitive layer (AI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inter-
action) transforms into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value layer (human-machine co-creation, 
trust feedback) realizes trust regeneration, with the three layers forming a closed loop through dy-
namic circulation; trust is the core prerequisite for AI-enabled value co-creation, directly affecting 
the depth of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n e-
commerce digital trust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the ethical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a sustainable business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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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正重塑电子商务的运行逻辑与信任基础。从早期的算法推荐与智能客服，到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交互体验与决策支持中的广泛应用，AI 不仅改变了商业活动的效率结构，

更深刻影响了消费者信任的生成机制。在传统电子商务中，信任主要依赖于制度保障、信用评价与第三

方监督，而在 AI 赋能的数字生态中，信任正逐渐转向一种“算法可解释–数据透明–智能共创”的新逻

辑。这种转型标志着信任的中心从静态契约向动态智能转移，形成了以数据、算法与人机协同为核心的

复合信任体系。与此同时，AI 技术的自主学习与生成能力，也使得电子商务的价值创造从“企业主导”

走向“人机共创”。消费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商品与服务的终端，而成为与 AI 系统共同生成内容、共建

体验的价值共创者。然而，这种共创关系建立在高度不确定的算法机制之上：AI 的决策黑箱、数据隐私

风险、内容真实性等问题，使数字信任的建构愈加复杂。如何在 AI 驱动的场景中平衡效率与伦理、智能

与信任，成为电子商务领域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探讨 AI 赋能的数字信任机制，并提出一种基于“智能透明性–认知可信

度–价值共创性”的分析框架。研究旨在揭示 AI 技术如何重塑电子商务的信任结构与价值逻辑，解释 AI
在商业互动中的“信任中介”角色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通过这一探讨，本文希望为电子商务研究

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 AI 技术的伦理化应用与可持续商业生态的构建提供启示。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数字信任的演化逻辑 

数字信任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概念，而是伴随技术革新与商业形态演变持续迭代的动态体系。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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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发展初期，传统信任机制的核心在于依托制度化保障构建交易安全感，通过支付担保体系、第三

方平台信用评级系统及用户评价反馈机制，将抽象的信任关系转化为可控、可追溯的具象规则[1]。例如，

早期电商平台通过建立买卖双方的信用积分体系，记录交易履约情况与用户评价，让消费者能够基于历

史数据判断交易风险，这种信任模式本质上是“制度背书下的被动信任”，依赖外部规则降低信息不对

称。 
随着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在电商领域的深度渗透，数字信任进入“算法信任阶段”，信任开始内

嵌于算法的自动化决策过程。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分析与风险识别模型，能够实时评估交易双方的信用水

平、商品质量风险及物流履约能力，形成“计算性信任”机制[2]。以京东“羚珑”系统、阿里国际站 AI
生意助手为例，这些工具通过对海量交易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的挖掘，不仅能优化商品推荐精度，还能

自动识别异常交易行为，为消费者规避欺诈风险，此时的信任不再依赖人工审核或静态规则，而是由算

法的高效数据处理能力与风险预判能力支撑。不过，这种信任模式也存在局限——算法决策的“黑箱属

性”使得消费者难以知晓信任评估的具体逻辑，信任的生成缺乏透明性与可解释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推动数字信任迈入“认知信任阶段”，信任的核心从“算法驱动的计算信

任”转向“人机交互的认知信任”。生成式 AI 具备的自然语言理解、情感识别与个性化响应能力，能够

模拟人类的沟通逻辑与情感反馈，让消费者在互动中形成心理层面的信任认同[3]。例如，淘宝智能客服

“店小蜜”通过情感分析技术调整回复语气，京东“言犀”数字导购能基于用户语境提供专业且具共情

的产品介绍，这些场景中的 AI 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能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的“智能交互主体”。

消费者对 AI 的信任，不再仅源于其决策结果的准确性，更源于其交互过程中的解释力、响应及时性与情

感适配性，这种信任更贴近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型信任”，标志着数字信任从“结果信任”向“过程信

任”的转型。 

2.2. AI 赋能的电子商务逻辑 

AI 在电子商务中的角色演进，经历了从“工具性赋能”到“主体性参与”的根本性转变，彻底重构

了电商的运行逻辑与信任结构。早期 AI 在电商中的应用聚焦于工具性价值，通过自动化处理提升运营效

率，例如利用机器学习优化库存管理、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简化商品上架流程[4]。此时的 AI 仅是辅助企业

降本增效的“技术工具”，不参与商业决策的核心环节，电商信任仍维持“人–制度–平台”的三元结

构：消费者信任平台的制度保障，信任商家的信用评级，信任第三方机构的监督机制，AI 并未进入信任

关系的核心维度。 
随着深度学习与生成式 AI 技术的成熟，AI 逐渐突破“工具属性”，转变为能与人协同思考、生成内

容、参与决策的“智能主体”，深度介入电商的价值创造与信任建构过程。实验验证，基于长短期记忆网

络与注意力机制的 AI 模型，能够精准提取用户行为的时序特征与偏好迁移规律，其用户行为预测准确率

达 91.3%，远超传统方法。这种精准的用户理解能力，让 AI 能够在营销、客服、供应链等核心环节发挥

“决策参与”作用[5]：在营销场景中，AI 可基于用户画像生成个性化营销文案(如拼多多“多多买菜”的

动态推荐策略)；在客服场景中，AI 能处理 90%以上的客户咨询并提供情感化反馈(如探域智能体的售前

售后全流程服务)；在供应链场景中，AI 可预测市场需求并指导柔性生产(如某运动品牌基于用户浏览数

据实现 72 小时产品交付) [2] [3]。 
AI 的“主体性参与”，打破了传统电商的三元信任结构，形成“人-AI-平台–商家”的四元信任体

系。在这一体系中，AI 成为连接消费者与平台、商家的“信任中介”：消费者对商品的信任，可能源于

AI 生成的虚拟试穿体验；对交易安全的信任，可能源于 AI 的风险识别能力；对服务质量的信任，可能

源于 AI 客服的即时响应。这种转变带来了新的信任命题：当 AI 成为信任中介时，消费者如何判断 AI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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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公正性？AI 的“自主认知”是否会放大算法偏见，进而破坏信任？例如，若 AI 推荐系统因训练数

据偏差过度推送某类商品，或动态定价算法存在“大数据杀熟”倾向，都可能削弱消费者对 AI 的信任，

并传导至对平台与商家的信任[6]。因此，理解 AI 在电商信任中的“中介角色”，成为解析 AI 赋能电商

逻辑的核心——AI 不仅是效率提升工具，更是影响信任生成的关键变量，其行为的透明性、公正性与可

解释性，直接决定了四元信任体系的稳定性。 

2.3. 价值共创的理论脉络 

价值共创的理论根基可追溯至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该理论提出“价值不在

生产环节被创造，而在用户与企业的互动中被共同生成”，消费者是价值的共创者而非被动接受者[1]。
在传统电商场景中，价值共创主要体现为消费者通过评价反馈、个性化定制需求等方式参与产品改进与

服务优化，例如消费者通过留言提出对商品功能的建议，或参与商家的“预售定制”活动，此时的共创

主体局限于“企业–消费者”二元互动，共创内容也多集中于需求反馈与产品定制，缺乏深度的认知与

创意协作。 
AI 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出现，极大拓展了价值共创的边界、主体与形式，使价值共创

从“行为层面”升级至“认知层面”，AI 系统不再只是辅助共创的工具，而成为与消费者、企业共同参

与价值生成的“认知伙伴”。在内容共创层面，AI 可与消费者协同生成营销内容，例如京东“羚珑”系

统能根据用户偏好自动剪辑带货视频，消费者只需提供基础需求即可参与内容创作；在体验共创层面，

AI 通过 AR/VR 技术与用户共同构建沉浸式购物场景，如 eBay“Shop the Look”功能允许用户基于 AI 生
成的全景模式调整商品搭配，古驰等品牌通过虚拟偶像与消费者实时互动共创品牌体验[2]；在决策共创

层面，AI 可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生成个性化决策建议，如阿里国际站 AI 工具为跨境电商用户提供多语言

商品描述与市场策略推荐，帮助用户共同制定出海方案[4]。 
值得注意的是，AI 作为“认知伙伴”参与价值共创时，信任基础发生显著变化：传统价值共创依赖

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尊重与反馈及时性，而 AI 赋能场景下，信任更多依赖 AI 对用户意图的理解精度、

共创过程的透明性及结果的适配性。例如，当消费者与 AI 共同设计个性化产品时，其对 AI 的信任不仅

源于 AI 能否准确捕捉设计需求，更源于 AI 是否会泄露其个性化数据，是否会在设计过程中植入算法偏

见[6]。这意味着，AI 时代的价值共创，不再仅关注“如何共创价值”，更需关注“如何基于信任实现可

持续共创”——只有当消费者信任 AI 的认知能力、数据安全与决策公正性时，才会愿意深度参与共创，

将个人偏好、需求甚至创意授权给 AI，而这种信任的建构，正是 AI 赋能电商价值共创的核心前提。 

3. AI 赋能的数字信任机制分析框架 

3.1. AI 赋能的信任生成机制 

AI 赋能的数字信任生成，打破了传统电子商务中依赖制度与第三方监督的静态信任模式，形成以数

据、算法与交互为核心的动态体系，具体可从数据驱动的可解释性信任、情境感知的认知信任、动态学

习的自适应信任三个维度展开，且各维度均能在数字经济实践与垂直行业案例中找到支撑。 
数据驱动的可解释性信任，核心是通过算法透明化、数据可追溯与解释型输出，消除 AI 决策的“黑

箱效应”，让消费者清晰感知信任生成逻辑。若缺乏这种数据与算法的透明性，消费者难以判断 AI 决策

的合理性，信任生成便失去客观基础。情境感知的认知信任，聚焦于 AI 通过语义识别、情感建模与场景

适配，模拟“人性化”沟通以建立共情式信任。动态学习的自适应信任，强调 AI 系统在用户反馈中持续

优化表现，使信任呈现“反馈–迭代–强化”的循环累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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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 介入下的价值共创机制 

AI 的深度参与，让电子商务的价值共创从传统“企业–消费者”二元互动，升级为“企业-AI-消费

者”三元协同模式，其中信任是决定共创深度的核心变量，具体可从人机协同共创的形式、信任的前提

作用、信任形态的演化三个层面分析。人机协同共创的实现，体现在 AI 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内容生成、产

品定制与体验塑造。此外，AI 与虚拟技术结合打造的沉浸式体验，如让农户通过虚拟场景直观查看不同

种子的生长效果，也进一步丰富了共创形式。信任在价值共创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前提角色，直接影响

消费者的参与意愿与深度。中种国际 CDP 平台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该平台通过数据加密、隐私保护机

制建立信任后，农户才愿意开放更多种植数据，使 AI 定制方案的准确率提升 40% [7]，真正实现人机协

同共创。从信任形态来看，AI 介入推动信任从“交易信任”升级为“认知共创信任”。而认知共创信任

超越交易层面，体现在消费者对 AI 知识能力、决策公正性的认可，愿意与 AI 共享隐性需求、参与深度

共创。 

3.3. AI 赋能的数字信任机制模型 

基于对信任生成机制与价值共创机制的分析，可构建“三层螺旋模型”阐释 AI 赋能的数字信任机制，

该模型以 AI 系统为核心，涵盖技术层(数据透明性与算法可解释性)、认知层(AI 感知与消费者心理信任

互动)、价值层(人机共创与信任反馈机制)，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动态循环，形成“认知增强–行为共创

–价值再生”的闭环，且各维度均有实证支撑。 
技术层是数字信任的基础，聚焦数据透明性与算法可解释性。技术层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信任生成

的可能性，若缺乏数据透明与算法解释，消费者难以建立对 AI 的初始信任，后续认知互动与价值共创也

无从谈起。认知层是数字信任的情感纽带，实现 AI 感知与消费者心理信任的动态互动。AI 通过“收入

效应”适配不同群体偏好[8]，本质是对用户认知状态的感知，如针对价格敏感型消费者，AI 推荐商品时

重点强调性价比，这种适配显著提升消费者对 AI 的心理信任。价值层是数字信任的升华，实现人机共创

与信任反馈的循环强化。资本深化能促进数字密集型产业发展，本质是企业对 AI 的信任促使其加大投

资，AI 推动价值共创后，又吸引更多资本，形成“信任–投资–共创–价值”的循环[8]。在种业领域，

以中种国际 CDP 平台为例，农户与 AI 共同制定种植方案并获得高产后，会更信任后续推荐，甚至主动

反馈种植数据[7]；AI 根据这些反馈优化算法与推荐策略，进一步提升共创效果，吸引更多农户参与，最

终实现订单转化率提升 10%、优质客户复购率提升 15%。这种“共创成果–用户反馈-AI 优化–信任增

强”的闭环，让信任获得持续的价值支撑[7]。 
“三层螺旋模型”揭示了 AI 赋能的数字信任是动态循环系统：技术层奠定信任基础，认知层转化为

心理认同，价值层实现信任再生，三者层层递进、相互支撑。若以图示呈现，模型中心为 AI 系统，外圈

形成“技术层→认知层→价值层→技术层”的闭环，每个环节均通过数字经济与种业电商实践验证，为

理解 AI 时代电子商务的信任逻辑提供了理论框架。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 AI 赋能背景下电子商务领域的数字信任机制与价值共创逻辑，通过理论梳理与机制分

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数字信任呈现三阶段演化规律：电子商务数字信任经历“传统制度信任–算法计算信任–认知交互

信任”的迭代过程。传统阶段依赖支付担保、第三方信用体系等外部制度；算法阶段依托 AI 数据处理与

风险识别能力形成“计算性信任”，但存在决策黑箱局限；生成式 AI 推动信任进入认知阶段，通过情感

交互、个性化响应构建“过程性信任”，标志信任核心从静态契约转向动态智能。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3859


孙睿 
 

 

DOI: 10.12677/ecl.2025.14123859 296 电子商务评论 
 

AI 重塑电商信任与价值共创结构：AI 角色从“工具性赋能”升级为“主体性参与”，打破传统“人

–制度–平台”三元信任结构，形成“人-AI-平台–商家”四元体系。AI 作为“信任中介”，通过可解

释算法、情境感知与自适应学习生成信任；同时拓展价值共创边界，从“企业–消费者”二元互动转向

“企业-AI-消费者”三元协同，AI 成为价值共创的“认知伙伴”，参与内容生成、产品定制与体验塑造。 
构建“三层螺旋”数字信任模型：该模型以 AI 为核心，技术层(数据透明、算法可解释)奠定信任基

础，认知层(AI 感知、心理互动)转化为情感认同，价值层(人机共创、信任反馈)实现信任再生，三者动态

循环形成“认知增强–行为共创–价值再生”闭环，为数字信任的动态演化提供理论解释。 
信任是 AI 赋能价值共创的核心前提：消费者对 AI 的数据安全性、决策公正性、意图理解精度的信

任，直接决定其参与共创的意愿与深度。缺乏信任会导致消费者隐瞒隐性需求、拒绝数据共享，阻碍共

创活动；而信任的建立能推动共创从“一次性交易配合”升级为“长期知识协同”，为电商可持续商业生

态构建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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